
外交部處理國人滯留日本關西機場事件案   

∼緣起與發現∼ 

民國（下同）107 年 9 月 4 日燕子颱風嚴重影響日本關西地區交通，

致關西國際機場關閉，造成多名我國民眾滯留當地無法返臺。此事件引起

監察院重視，爰進行調查。調查發現，外交部及駐日代表處於我國民眾滯

留關西機場衍生國內輿論非議後，始檢討相關急難救助改善方案及緊急應

變計畫，顯見該部相關管控機制並未與時俱進，對旅外國人權益之保障有

欠周延。監察院並建議：為因應國人赴日本關西地區人數增長趨勢，我駐

日代表處應落實指揮監督所屬轄區館處之責任，並應加強統籌協調分工及

人力運用，建立與當地政府相關單位及僑界等部門之聯繫，確保緊急情況

時得借助公私部門之能量，以提供即時、有效之資訊及妥善協助，切實保

障國人權益。 

∼改善與處置結果∼ 

經監察院調查及督促，外交部於 108 年 1 月 3 日完成修訂並發布「外

交危機處理要點實施規定」，通函該部各單位及駐外各館處遵行。另新增

依緊急狀況事件之嚴重程度，啟動不同層級與規模（司級、部級或國家級）

之應變機制運作方式條文，以使上述規定適用更明確、權責更分明。駐外

館處同時須每年更新並報部核定該館之「緊急應變計畫」，並進行至少 1

次實際模擬演練；新任館長於抵任後 2 個月內，須針對可預測危機及可能

發生但不可預期突發狀況進行實際模擬演練，並將辦理情形報部備查。該

部已於 107 年 11 月 2 日完成訂定並發布「旅外國人急難救助重大爭議案件

評議要點」，遇有重大爭議案件，由社會公正專業人士與該部人員共同組

成評議委員會，以昭社會公信。另外，該部外交學院已於各級人員之教育



 

訓練中，增加緊急應變、急難救助與危機處理相關課程，並將相關案例書

面化，作為外派行前人員之指定閱讀教材。及該部已訂定緊急聯絡手機接

聽標準作業流程，通令我國 107 個設有急難救助專線之駐外館處設置專線

錄音功能；桃園機場「緊急聯絡中心」(Call Center)亦於 108 年 1 月 15 日

完成急難救助專線擴線裝置，優化轉接功能及通報作業，落實逐案編號後

續追蹤，以保障求助民眾權益。駐大阪辦事處亦協助日本關西僑界於 108

年 2 月 9 日成立「日本關西急難救助協會」，未來將共同合作，協助處理

國人急難案件。 

調查案 

https://www.cy.gov.tw/public/Data/108mo/107外調0005.pdf

